
國立光復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112年度救生員甄選簡章 

一、依    據：依 據:教育部體育署各級學校體育實施辦法第十條第四點、游泳池

管理規範條文第八條第三點辦理。 

二、僱用期間：112年 9月 1日起至 112年 12月 31日止，僱用期滿無條件解聘。 

三、僱用薪津：月薪 38000 元。(享有勞保、健保、勞退金)。 

四、僱用名額：1 名。 

五、報名資格： 

(一) 男女不拘。 

(二) 具備教育部體育署核發救生員證照且在有效期限內。 

(三) 能配合學校教學及行政業務者。 

六、報名日期：即公告日起至員額聘滿為止。 

七、報名方式：親自報名(請事先聯絡學務處，電話：038700245#202 或 207) 

八、報名地點：國立光復高級商工職業學校(花蓮縣光復鄉林森路 100 號-學務處) 

九、報名手續： 

    (一)繳交救生員甄選報名表（附件一）。 

(二)繳交本人最近二吋脫帽半身照片(請自行黏貼報名表)。 

(三)繳交身分證正本、救生員證照正本。 

    (正本驗畢發還，需繳交影本一份存參)。 

十、甄選方式：(一)初審：相關證件審查通過始得參加複試。 

              (二)複試：以口試為主約 10~20分鐘 

                 (依儀容舉止、表達能力、工作理念、問題處理等項評定；必要 

                  時須進行現場泳池水質檢測或簡單機電操作) 。 

十一、錄取名單：採當日面試，當日審核，將於甄選隔日晚上七點前公告國立光復 

                商工學校網站。 

十二、其他注意事項： 

      1、本案救生員須依工作效能，將於聘任年度進行年度工作績效考核，考核 

   事項將於聘任簽約日同時提供。 

      2、為讓此泳池營運計畫持續推動，本計畫實施期間，救生員工作表現及工 

         作績效考核，將列為下一年度計畫延續及重啟招聘及任聘考量依據。 

      3、本案公告聘任之救生員屬計畫人員，計畫日期終止日，為聘僱合約終止 

         日。 

      4、若自我規畫考量須提前辦理離職，需依勞基法規定提出。 

      5、錄取人員受僱期間如不適任該項工作，經本校救生員考評會確認後，學 

         校主動通知，應無條件解除僱用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留用。 

附則: 

一、應徵人員繳交之證件如有虛偽不實等情事者，除負法律責任外，並取消錄取資 

    格。 

二、證件與相關資料不符者，恕不接受報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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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 ：國立光復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112年度救生員甄選報名表 

公 務 人 員 履 歷 表〈簡 式〉 

姓  名  
英文姓名 

(應與護照證件相
符且姓氏在前 ) 

 
 

國民身分證

統 一 編 號 
 護照號碼  

 

出生日期 
(以上欄位應與
戶籍登記相符) 

民國  年 月    日 
外國國籍 
(請勾選) 

□無         

□有，國籍：               

 

性  別 
(請勾選) 

□男 

□女 
 

通訊處 

戶籍地 
 

 

現居住所 

□同戶籍地 

 
電

話

號

碼 

住宅: 

 

手機:  

電子郵件 

信    箱  

緊  急 

通知人 
姓  名  關  係  

電

話

號

碼 

住宅: 

手機:  

公:（ ） 

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試 

年  度 考  試 類  科  別 證書日期文號 

 

 

 

 

 

  

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役 

役   別 
 

軍  種 
 官(兵)

科 

 

退   伍 

軍   階 
 

服  役 

期  間 

起：  年 月 日 

迄：   年 月 日 

退伍令 

字  號 

 

 

身心障礙註記 原住民族註記 

種  類 等  級 身分別 族  別 

    

依應徵者意願

黏貼或列印最

近二吋半身正

面脫帽彩色照

片（不強制要

求黏貼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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